
坪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深圳市坪山区关于
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深圳市坪山区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经区政

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

2018 年 3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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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

31 日。《坪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深圳市坪山区关于支持实体

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>及相关配套文件的通知》（深坪府规〔2017〕

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